
最新合同违约约定条款(通用5篇)
合同内容应包括劳动双方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与职责、工
作时间与休假、薪酬与福利、劳动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小编给
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合同违约约定条款篇一

1、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合同期满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最主要形式，适用于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一
旦约定的期限届满或工作任务完成，劳动合同通常都自然终
止。

2、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于退出劳动力市
场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已经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得到保障，
劳动者不再具备劳动合同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因此劳动合同
自然终止。只要劳动者依法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
合同即行终止。

3、劳动者死亡、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死亡，意
味着劳动者作为自然人从主体上的消灭。宣告死亡，是公民
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
告该公民死亡的民事法律制度。宣告失踪，是公民下落不明
满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其失踪并对其
财产实行代管的法律制度。当劳动者死亡、因下落不明被人
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作为民事主体和劳动关系
当事人，无法再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自然也不能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当然终止。

4、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撤消破产，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
债权人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供其平均受偿从而
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并由人民法院宣告破产
解散。吊销营业执照是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企业法人违反规定实施的一种行政处罚，对企业法人而言，
吊销营业执照就意味着其法人资格被强行剥夺，法人资格也
就随之消亡。用人单位被责令关闭，是指合法建立的公司或
企业在存续过程中，未能一贯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被有
关政府部门依法查处。用人单位被撤销是指企业未经合法程
序成立，或者形式合法但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实体规定，
被政府部门发现后受到查处。按照《民法通则》、《公司法》
以及《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企业
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撤消，意
味着企业的法人资格已被剥夺，表明此时企业已无法按照劳
动合同履行其权利和义务，只能终止劳动合同。

5、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根据《公司法》规定，因公司章程
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等原因，用
人单位提前解散的，其法人资格便不复存在，必须终止一切
经营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活动，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包括与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关系，也随主体资格的消亡而消灭。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终止法律规定不可能包含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因此，《劳动合同法》将这一
规定作为兜底条款。为保护处于困难情况下的劳动者不致因
失业而丧失生活来源，法律对终止劳动合同的某些情形作了
限制性规定。

1、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合同期满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最主要形式，适用于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一
旦约定的期限届满或工作任务完成，劳动合同通常都自然终
止。



2、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由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已经通过养老保险
制度得到保障，劳动者不再具备劳动合同意义上的主体资格，
因此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只要劳动者依法享受了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劳动合同即行终止。

3、劳动者死亡、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

死亡，意味着劳动者作为自然人从主体上的消灭。宣告死亡，
是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
法院宣告该公民死亡的民事法律制度。宣告失踪，是公民下
落不明满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宣告其失踪
并对其财产实行代管的法律制度。当劳动者死亡、因下落不
明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作为民事主体和劳
动关系当事人，无法再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自然也不能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当然终止。

4、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撤消

破产，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
人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供其平均受偿从而使债
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并由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解散。
吊销营业执照是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企业
法人违反规定实施的一种行政处罚，对企业法人而言，吊销
营业执照就意味着其法人资格被强行剥夺，法人资格也就随
之消亡。用人单位被责令关闭，是指合法建立的公司或企业
在存续过程中，未能一贯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被有关政
府部门依法查处。用人单位被撤销是指企业未经合法程序成
立，或者形式合法但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实体规定，被政
府部门发现后受到查处。按照《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企业被依
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撤消，意味着



企业的法人资格已被剥夺，表明此时企业已无法按照劳动合
同履行其权利和义务，只能终止劳动合同。

5、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

根据《公司法》规定，因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股
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等原因，用人单位提前解散的，其法
人资格便不复存在，必须终止一切经营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
活动，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包括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关系，
也随主体资格的消亡而消灭。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终止

法律规定不可能包含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因此，
《劳动合同法》将这一规定作为兜底条款。

为保护处于困难情况下的劳动者不致因失业而丧失生活来源，
法律对终止劳动合同的某些情形作了限制性规定。根据《劳
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果劳动者未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规章制度，也无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造
成重大损害，也没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劳动合同期限顺延至下列情形消失时终止:

(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3)患病或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
的;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如《工会法》规定，基



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
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

合同违约约定条款篇二

《劳动合同法》第25条规定，除本法第22条和23条规定的情
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其
中，根据第2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
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想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根据第23条的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也就是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的条款：一是有专业技术培训;

二是需保守商业秘密即有关竞业限制。

除此之外，不能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因而，劳动者辞
职时，用人单位如援引签订的劳动合同要求劳动者按约定承
担违约金，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劳动者可以主张该约定无效
而拒绝承担。

二、适用劳动合同违约金的注意事项

在适用违约金条款时，劳动者应比对法律法规及咨询专业人
士，并注意以下事项：

1、具体范围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只有因专项培训费用
和专业技术培训所约定的服务期以及竞业限制这两种情形可
以设定违约金。且需要以书面形式约定。



2、具体标准

立法上对具体标准有限制，即服务期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
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
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3、用人单位对培训费用负举证责任。

若用人单位索要培训费，应该出示第三方开的培训费用发票，
赔偿金应根据已经履行的服务期限按年递减计算，企业内部
培训或没有第三方发票的都不予认可。

合同违约约定条款篇三

劳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指的是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在用人单
位或者劳动者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其他有关约定时，应当向对
方支付的赔偿金。但部分用人单位滥用违约金条款，侵害了
劳动者自主择业权。为防止此类侵权行为的发生，劳动合同
法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约定由劳动者承
担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明确，除两种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
定由劳动者承担的违约金，或者以赔偿金、违约赔偿金、违
约责任金等其他名义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

1、在培训服务期约定中可以约定违约金。用人单位为劳动者
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
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
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
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2、在竞业限制约定中可以约定违约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
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
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
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
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合同违约约定条款篇四

违约金是指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时向对方
交纳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在《合同法》中，几乎所有的合同
都可以约定违约金，但《劳动合同法》对违约金实行了限制
性规定。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不得超过
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
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从此规定看，假如没有培训费
就不能约定违约金。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约定离职后竟业限制条款，为
保证这些约定能够执行可以约定违约金。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
担的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的这些规定，有效地遏制了用人单位动辄在
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约定高额违约金，阻碍劳动者自由择业、
自由流动的权利，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合同违约约定条款篇五

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既是一种违约责任的形式，又是一
种独特的担保方式，对劳动合同的履行有重大的意义。依据
违约金发生的原因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约定违约金和法定违



约金，从性质上看，违约金可分为赔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
约金。赔偿性违约金是指当事人双方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总
额，又称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此种违约金不能与违约损害
赔偿同时主张，因为该违约金的功能就在于弥补一方违约后
造成的损失，如果违约金数额低于损失的，可以适当增加，
反之，如果高于损失的，可以适当减少。

法律应明确规定非违约方如果是用人单位，则该用人单位应
承担劳动者所造成的损害的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
证证明劳动者对其造成了损害，则违约金条款不能法适用，
劳动者不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惩罚性违约金是指当事人
对于违约所约定的一种私的制裁，故又称为违约罚。此种违
约金的功能在于其强烈的惩罚性，违约方承担违约金的责任
后，还要承担其他一切的违约责任。此种违约金是对违约方
一种额外的处罚。显然，惩罚性违约金的运用很容易损害违
约方的权利，并使合同相对方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违背合同
法的公平原则。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即为赔偿性违
约金，如果当事人对违约金约定不明，则推定为赔偿性违约
金。


